
连州市司法局 2021 年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专项行动工作总结

为认真贯彻 2021 年省市两级司法行政工作的总体部署，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职能作用，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更加扎实有效地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根据清远市司法局《关

于印发清远市司法局 2021 年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清司办〔2021〕17 号）文件要求，连

州市司法局积极开展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现就

开展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连州市司法局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统筹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

行动各项工作，负责落实清远市司法局《2021 年基层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领导小组由市局党组成员、

局长林庆辉任组长，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端林任副组长，成

员由办公室、社区矫正管理股、普法与依法治理股、人民参

与和促进法治股、公共法律服务和律师管理股、法律援助室

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日常工作由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牵头

负责。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各有关股室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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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要求密切配合，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各项工作。

二、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一）加强人民调解工作。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各调解组织以防范风险、化解

矛盾为主线，落实常态化、针对性、精细化排查，努力做到

矛盾纠纷排查全覆盖、不留死角，坚持应调尽调，就地化解

原则，对一般矛盾纠纷抓早抓小抓苗头，采取灵活多样的方

法，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各基层司法所组织专职人民调解员

定期下乡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并要求村（社区）人民调解

组织每周上报矛盾纠纷排查情况。结合反诈宣传、疫情防控

等与群众密切接触的工作开展矛盾纠纷排查以及开展相关

法律法规宣传工作。4 月份以来，连州市各基层调解组织开

展矛盾纠纷排查 175 次，上报调解民间纠纷 136 宗，成功调

解 135 宗，调解成功率 99%，基本实现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消灭在萌芽状态。

我市目前案件数量最多的矛盾纠纷类型为损害赔偿纠

纷、合同纠纷、坟墓纠纷、邻里纠纷以及山林纠纷。各个乡

镇的矛盾纠纷类型存在较大区别，例如连州镇的矛盾纠纷涉

及人数多、案件复杂、金额大，调解难度高；西江镇由于企

业较多，矛盾纠纷多与企业的合同、劳动纠纷、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有关；大路边镇由于修建高速公路，矛盾纠纷多与征

地、损害赔偿有关；星子镇、西岸镇由于人口多、民风民情

等原因，矛盾纠纷繁杂，调解更需要结合人情。我们要求各

基层调解组织要抓住本地的矛盾纠纷特点做好矛盾纠纷化



解工作并及时录入人民调解管理信息系统。对于调解不成功

的案件要做好解释工作，为群众引导依法处理的途径，重点

防止发生“民转刑”和个人极端暴力案事件。在各基层司法

所设置行政复议咨询点，做到行政复议案件当场受理，实现

群众只跑一次。截止目前，我局处理市政府行政复议案件 15

宗，同期涨幅 27.3%。

（二）做好重点人员矛盾纠纷排查工作。

通过查看档案、走访了解等形式对社区矫正对象以及刑

满释放人员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掌握重点人员的去向、行为

动态、思想状况、身体状况、家庭状况、存在困难、与他人

矛盾纠纷等。特别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对象。对排查

出的风险隐患和矛盾纠纷线索，科学研判风险源、风险点，

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人、工作措施、整改时限等，及时化解

处置，防止各类矛盾风险升级。积极开展个别谈话教育，循

循善诱、因势利导，根据不同情况问题有针对性实施一人一

策。对心理障碍比较严重的人员要引入社会专业力量进行危

机干预，缓解压力、消除不良情绪，防止发生意外。对排查

出的重点社区矫正对象，严格按照《广东省司法厅关于重点

社区服刑人员排查管理工作办法(试行)》进行管控，采取最

高的标准、最强的力量、最严的措施，确保“不脱管失控、

不参与敏感案(事)件、不引发舆论炒作”。

三、抓好法治宣传工作、减少矛盾纠纷

（一）加强公共法律服务质量。

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话等通讯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法



律服务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维权”等业务。37 名

村（社区）法律顾问为 173 个村（社区）和群众提供法律服

务 1215 人次，接访咨询 881 件，开展法治宣传和举办专题

讲座 311 场，出具法律意见 1 份，律师参与法律援助 2 件，

其他法律事务 20 件。联合市工信局，通过走访查看、座谈

调研的方式开展“送法进企业”法律服务活动。对企业进

行“法治体检”，从法律角度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和合理

化建议，帮助企业防范化解法律风险。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把普法宣传活动和队伍教育整顿、学党史办实事有机结

合起来，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印发了《2021 年连州市普法依法治理工

作要点》，压实全市各普法单位的普法责任。通过印制反诈

防骗宣传小册子和制作宣传展架，摆放在法律服务大厅供前

来办理业务的群众领取和宣传普及反诈防骗知识。突出宣传

宪法、扫黑除恶、安全生产、禁毒、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食

品卫生等内容，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法治宣

传活动，组织机关“南粤春雨”志愿者到连州市东南新材料

有限公司、广东五岭硅灰石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送法入企”，

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专门印制了民法

典书籍、环保袋等宣传资料约 1.7 万份用于开展民法典专项

普法宣传。结合“扫黄打非”工作，以民法典颁布一周年以

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施行为契机，开展法治宣传活



动，切实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提高抵御外部不良影响

的能力。截止目前，送法进企业、进社区、进村屯、进学校、

进单位等 70 余次，发放法律法规宣传资料 7200 余份。

（三）加强法律援助。

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办案机关的工作衔接，

在看守所、法院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站，争取为更多的刑事诉

讼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在三八妇女节、全国律师宣传日等

举行法律援助宣传活动，派发 900多个法律援助宣传袋、1200

多份宣传资料，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90 人多次，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坚持矛盾纠纷排查的常态化、经常化，科学研判，

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二是做好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后的培训工作，

稳定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提高

基层调解组织的调解能力。

二是推进“驻所调解室”的建设，全力推进“警调衔接”

机制建设，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提高社会治理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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